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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【问题分析】
     一、问题 根据《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》，本市行政区域内，无论城市化地区，还是农村地区，市民饲养犬只，均需要开展狂犬病免疫，植入电子标识，并办理《养犬登记证》。但是，截止2024年，本市农村地区饲养的犬只，在免疫环节，虽已建立统一的信息系统，全量录入犬只免疫数据，但仍未实现犬只植入电子标识的要求。犬只的免疫情况与犬只、犬主，未能通过电子标识进行捆绑和对应。一旦发生犬只伤人事件，无法精准溯源，无法及时追究犬主法律责任，难以有效维护社会治安秩序。未植入电子标识的犬只，更加无法追踪狂犬病疫苗注射记录，导致狂犬病等人畜共患病无法溯源，严重情况下，诱发动物疫病传播等更高等级的公共卫生风险。
    
    【对策建议】
    二、建议： 1、尽快落实专项经费保障，健全农村地区基层防疫员队伍。针对当前农村地区基层防疫队伍长期以来存在的年龄结构老化，人员队伍“淡化、弱化、虚化”，甚至部分农村地区街镇出现的“人散、线断、网破”等问题，建议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引起高度重视，深入基层开展调研，争取属地党委政府支持，尽快落实人、财、物等专项保障，开展农村地区兽医站免疫点标准化建设，迭代更新并确保防疫人员年轻化，投入专业设施设备，包括但不限于防护装备费用、制证设备费用等，全力保障农村地区犬只防疫队伍的正常运作，筑牢农村地区动物疫病防控的安全底线。 2、完善农村地区的犬只狂犬病免疫流程，执行农村地区犬只植入电子芯片的要求。从2025年开始，在全面推广使用全市统一的狂犬病免疫信息系统的基础上，只要在本市饲养犬只，不论犬主、犬只所处市区还是涉农区，都必须狂犬病免疫，植入法定电子标识。不再区别对待农村地区的饲养行为和城市区域的饲养行为。免疫环节涉及的狂犬病疫苗费用、电子标识费用，依据上海市物价局、上海市农业农村委《关于规范本市犬只狂犬病免疫、电子标识植入收费行为的通知》（沪价费[2011]008号）要求执行。 3、引入第三方社会资源，补强农村地区防疫力量。可以参考学习浦东、闵行等区动物防疫工作先进经验，以街镇兽医站防疫力量为主，适当引入宠物医院（具备免疫点资质）、宠物诊所等第三方社会资源，共同参与农村地区犬只免疫工作。 4、完善系统对接和数据维护。狂犬病免疫信息系统要尽快与养犬管理信息系统进行对接，确保互联互通，确保免疫数据及时汇聚到公安部门《养犬登记证》的办证系统，争取做到免疫、办证同步进行。  建议主办：市农业农村委 会办：市公安局、市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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